
 

 

 

 

 
 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公共楼宇楼长制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科技大学公共楼宇楼长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

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科技大学 

2022年 11月 28日 

 

 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
大 学 文 件 科大政发〔2022〕84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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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公共楼宇楼长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 为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提高公共

楼宇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智能化水平，营造良好的学习、工作

和生活环境，建设平安校园、幸福科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科技大学校属各类教学、实验及

办公等公共楼宇。学校每栋公共楼宇都应明确楼长，楼宇内涉及

有两个及以上使用单位的，增设副楼长，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年

度轮值。公共教学楼楼长单位为教务处，副楼长单位为学生工作

处和后勤管理处。未设定楼长的楼宇，由使用管理单位负责。楼

长、副楼长一般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。 

第三条  楼宇管理工作归口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。

国资处为楼宇管理牵头单位，履行统筹与协调职能，各相关职能

部门按照部门职责以及《湖南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中明

确的资产管理职责履行楼宇管理责任。 

第四条  楼长应了解学校宣传教育、资产管理、安全保卫、

后勤保障以及教学、学生管理等相关制度及规定，依照各项规定

要求协助学校宣传部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研究生院、学工处、国

资处、后勤处、保卫处等相关部门对所在楼宇及周边进行管理协

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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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楼长主要职责 

（一）建立规章制度 

根据楼宇实际情况，可组建管理工作小组，制订楼宇管理办

法，对楼宇内外及周边公共区域的文化宣传、环境卫生、车辆停

放、安全防范以及楼内公共空间使用等制订规定或约定，并定期

将情况进行公示。 

（二）文化宣传教育 

协助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团委等相关部门做好党和国

家时事宣传政策、文化教育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，增强

师生大局意识、主人翁意识、文明意识，共同爱惜公共设施，自

觉维护公共环境和秩序，努力构建和谐、文明、安全、舒适的学

习、工作环境，营造良好的楼宇文化氛围。 

（三）资产使用监督 

协助资产管理部门做好楼宇内外及周边公共区域的公用房

屋、设备家具等公共资源使用监督。掌握公用房使用状况，协助

公用房分配与调整；协助后勤、网络等部门对水电、网络等基础

设施的使用监督，杜绝水电浪费，节约有限资源。发现问题及时

解决或报告相关职能部门处理。 

（四）安全保卫防范 

协助国资处做好实验室易燃易爆、易制毒等危化品和特种设

备（电梯）的安全管理；协助保卫处做好消防、交通、可疑人员

等异常情况的安全隐患排查；协助疫情防控办做好疫情、传染性

疾病的防控工作；及时发现并反映问题，确保安全。寒暑假、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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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日以及特别维稳等重要时期，加强楼宇的日常巡查。 

（五）环境卫生管理 

协助后勤处等部门做好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监督以及使用管

理。禁止在卫生间、走廊、楼梯等通道处摆放杂物，阻碍通行，

影响整洁；监督、检查公共区域卫生，爱护花草植物；禁止乱丢

垃圾、乱张贴、乱停乱放等行为。发现问题应及时与相关职能部

门通报，并监督相关人员整改落实。 

（六）信息沟通协调 

负责协调楼宇内各单位进行楼内建设规划、信息沟通、问题

处理等工作；负责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工作对接；

负责落实学校相关工作，提出楼宇管理建议和意见。 

第六条  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

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按照《湖南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

履行相关职责。对于楼长单位反映的问题应及时回应、处理，并

将结果反馈给楼长单位。对涉及到需多个部门共同处理的问题，

由国资处牵头，协调相关单位共同解决。对楼长单位反映的重要

情况或有重大影响的问题，对口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分管校领导汇

报，必要时提交学校党委会议或校长办公会研究解决。 

第七条  公共教学楼管理 

教务处为公共教学楼宇管理的楼长单位，学工处、后勤处为

副楼长单位。教务处为牵头管理单位，具体负责教学楼宇的整体

管理和监督协调。 

教务处负责公共教室及教师休息室设备设施（包括多媒体教

学设备及电脑、音响、控制台等设备）的维护管理；负责协助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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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教学楼内教室及实验用房的分配调整；负责定期对公共教室文

化宣传、资产使用、安全保卫、环境卫生等工作的监督检查。 

学工处负责公共教学楼教室内卫生的管理及监督。 

后勤处负责公共教学楼设施设备、家具、水电及建筑物的报

修；负责课桌椅、黑板、讲台、风扇、窗帘等低耗设备和家具的

维修；负责开学前、期末考试周学校承担的重大考试以及特殊活

动期间的教室卫生和公共区域环境卫生；负责安全防范管理、后

勤保障设施管理等工作。 

第八条  学校每年进行楼宇管理总结考核，对工作业绩突出

的楼栋管理单位及个人予以表扬，对管理不到位的楼长单位及个

人进行约谈，对于工作出现失误并造成重大损失、重大影响的要

进行追责问责。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及个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一年，由国资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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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28日印 


	Content
	doc_mark

